
 

先深后浅，以挖补填”，即从路段

两端开始挖土施工，可利用土方直接运至填方段用于回填。 

 

施工准备阶段包括以下步骤： 

A。根据监理工程师给出的控制网点，恢复路线中线，并

测量纵横断面，计算工程数量，确定挖、填平衡量及土方调配

方案，报监理工程师审批。 

B。修筑、扩建进场便道和施工便道；修弃土场的施工便

道，以便工程机械尽早进场。 

C。低洼填筑段挖纵向、横向排水沟，必要时挖集水井汇

水、抽水，以降低地下水。 

D。路基用地范围内的杂草、灌木由人工砍伐后堆放在路

基之外，原地面草皮、农作物的根系和表土用推土机清除按监

理工程师指定区域堆积在弃土场内。 

E。根据现场收集到的情况、核实的工程数量，编制实施

性的施工组织设计，报现场监理工程师或业主批准并及时提出

开工报告。重要项目，应编路基施工网络计划。 



修建供工程使用的临时便道、便桥、确保施工设备、材料、生

活用品的供应；设立必要的安全标志。 

 

施工测量阶段包括以下步骤： 

A。路基开工前应做好施工测量工作，包括导线、中线、

水准点复测、横断面检查与补测、增设水准点等。施工测量的

精度应符合交通部颁布实施的《公路路线勘测规程》的要求。 

B。当原测的中线主要控制桩由导线控制时，施工单位必

须根据设计资料认真搞好导线复测工作。导线复测应采用红外

线测距仪或其它满足测量精度的仪器。原有导线点不能满足施

工要求时，应时行加密，保证在道路施工的全过程中，相邻导

线点间能互相通视。 

C。路基开发前应全面恢复中线并固定路线主要控制桩，

如交点、转点、圆曲线和缓和曲线的起讫点等。 

恢复中线时，需要注意与结构物中心和相邻施工段的中线

闭合，如发现问题应及时查明原因并报告监理工程师或业主。

如果发现原设计中线长度丈量错误或需要局部改线，应进行断

链处理，并相应调整纵坡，在设计图表的相应部位注明断链距

离和桩号。 



出允许误差范围，应查明原因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水准点间

距不宜大于 1km，对于人工结构物附近、高填深挖地段、工

程量集中及地形复杂地段，应增设临时水准点，并且临时水准

点必须符合精度要求，并与相邻路段水准点闭合。如果发现个

别水准点受施工影响，应将其移出影响范围之外，并与原水准

点闭合。增设的水准点应设在便于观测的坚硬基岩上或永久性

建筑物的牢固处，也可设在埋入土中至少 1m 深的混凝土桩上。 

 

在路基施工前，应详细检查、核对纵横断面图，如果发现

问题应进行复测。如果设计单位未提供横断面图，应全部补测。

路基施工前，应根据恢复的路线中桩、设计图表、施工工艺和

有关规定钉出路基用地界桩和路堤坡脚、路堑堑顶、边沟、取

土坑、护坡道、弃土堆等的具体位置桩。在距路中心一定安全

距离处设立控制桩，其间隔不宜大于 50m。桩上标明桩号与

路中心填挖高，用(+)表示填方，用(一)表示挖方。在放完边桩

后，应进行边坡放样，对深挖高填地段，每挖填 5m应复测中

线桩，测定其标高及宽度，以控制边坡的大小。路基施工期间

每半年至少应复测一次水准点，季节冻融地区，在冻融以后也



距中心桩一定距离处埋设能控制标高的控制桩，进行施工控制。

取土坑放样时，应在坑的边缘设立明显标志，注明土场桩号及

挖掘深度；作为排水用的取土坑，不挖到距坑底 ～0.3m 时，

应按设计修整坑底纵坡。在施工过程中，应保护所有标志，特

别是一些原始控制点。 

 

在路基施工前，施工人员应对路基工程范围内的地质、水

文情况进行详细调查，通过取样、试验确定其性质和范围，并

了解附近既有建筑物对特殊土的处理方法。施工人员应根据设

计文件提供的资料，对取自挖方、堆土场、料场的路堤填料进

行复查和取样试验。如设计文件提供的料场填料不足时，应自

行勘查寻找。挖方、堆土场和料场用作填料的土应进行下列试

验项目，其试验方法按《土工试验规程》办理。 

 

A、路基施工应注意排水，保证路基内部排水畅通，排水

设施应按设计要求设置。 

B、在填方施工中，应注意填方高度和坡度，保证填方的

稳定性和排水条件。 



方的排水条件和边坡的稳定性。 

3）路基施工质量控制： 

A、路基施工应严格按照施工工艺和质量要求进行，保证

施工质量。 

B、在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检测和调整，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 

C、施工完成后应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环境保护： 

A、路基施工应注意环境保护，减少污染和破坏。 

B、在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减少噪音和粉尘污染。 

C、施工完成后应进行环境清理，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和

美观。 

在路基施工过程中，各施工层表面不应有积水，填方路堤

应根据土质情况和施工时气候状况，做成排水横坡，以确保在

施工过程中，能及时排走雨水。同时，在雨季施工或因故中断

施工时，必须及时修理平整并压实施工层表面。 

 

当地下水位较高而设计未做出具体方案时，应采取疏导、

堵截、隔离等工程措施。在施工过程中，如果路堑或边坡内发



沟、集水井、渗沟等设施降低地下水位或将地下水排走。在路

基施工前，应先做好截水沟、排水沟等排水及防渗设施，特别

是多雨地区和雨季施工更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排水沟的出口

应通至桥涵进出口处；排、截水沟挖出的废土应堆置在沟与路

堑边坡顶一侧，并予以夯实。

 

在路基施工中，路线两侧的取土坑应按设计规定的位置设

置。取土坑应有规则的形状，坑底应设置纵、横向坡度和完整

的排水系统，取土时不得使作业面积水。取土坑原地面的草皮、

腐殖土或其他不宜用作填料的土均应废弃、处理。如果是耕地

种植土，宜先挖出堆置一边备用。当设计未规定取土坑位置或

规定的取土坑的贮土量不能满足要求须另寻土源时，应按照规

定设置集中取土坑，考虑土方运输经济合理和利用沿线荒山、

高地取土的可能性，力求少占农田和改地造田。沿线两侧或单

侧设置取土坑时，应全线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当地面横坡陡

于 1:10 时，路侧取土坑应设在路基上侧。取土坑的边坡，内

侧宜为 1:1.5，外侧不宜小于 1:1.沿线取土坑的坑底纵坡不宜

小于 0.2%，坑底除特别规定外，宜高出附近水域的常年水位

或附近桥涵进水口处标高，并与路基排水系统相衔接。取土坑



～3%，

当取土坑坑底宽度大于 6m 时，可做成向中间倾斜的双向横坡，

并在中部设置底宽 0.4m的纵向排水沟。当坑底纵坡大于 0.5%

时，可以不设排水沟。 

 

在土方机械化施工中，应制订机械使用与管理制度和油料

供应制度，规定土方机械调运的措施，编制机械施工组织技术

方案和综合机械流水作业程序，按不同的工程内容，指导机械

施工。 

1、路基施工 

A、排水疏干 

在桥梁附近施工前，需要沿公路用地两侧筑埂，挖掘纵、

横向排水沟，并保持沟底不小于 0.5%的坡度，并接通出水口。

沟深应保证能及时排除地面水以疏干表土。 

B、原地面处理 

地表疏干后，地基土含水量接近最佳含水量时，应清除表

层不良土层。经过碾压密实后，可以在上面填筑路堤。当地面

不能疏干，含水量过大无法压实时，应挖去湿土，换填好土或

砂砾然后压实。也可以在湿土中掺石灰以吸收多余水分以便碾



淤、经碾压稳定后再填路堤。

 

2、沟塘地区路基施工 

沟塘地区路堤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沟塘地区路基施工，应事先查明水质情况和路基基底

有无泥沼软土地层； 

B、常水位以下路堤，宜用水稳性好、塑性指数不大于 6

且压缩性小、不易风化的透水性土填筑。如采用天然级配的砂

砾、卵石、矿渣、石质坚硬而不易风化的片、块、碎石等，边

坡不得陡于 l:2，必要时可在一侧或两侧设置护道和边坡防护。 

 

3、清淤 

低洼填筑段先降低水位后清淤，清淤深度以达到设计意图

为准。清淤可用挖掘机，将淤泥装车运至弃土场或指定区域，

对路床进行一定时间的晾晒，以保证填前碾压的压实度。本工

程施工顺序：先深后浅，以挖补填。 

 

4、机械配备 



械的日常保养、定期检修和机械保修的制度。同时，也需要置

临时机修厂房和机械修理场地，并按机械的数量和完好程度，

恰当配备检修人员。

 

综合机械化修筑路基的机械配备，应根据实施性的施工组

织计划按就地取土填筑、短距离运土填筑、远距离运土填筑、

就地弃土及短距离弃土等原则予以配置。 

 

对于就地取土填筑，如果工程不大，取土和平整工序可

由平地机完成；压实和土的润湿工作，可分别由压路机和洒水

车完成。机械配备数量，宜视须完成的工程量、工期和设备的

能力而定。 

⑵对于短距离取土填筑路基，宜划段分层以推土机和铲运

机担任运土工作，平地机和压路机分别担任整平和压实工作。

机械的配备数量，宜最大限度地满足机械产量的要求，充分的

发挥机械效率。 

⑶对于远距离取土填筑的土，一般来源于取土场或路堑。

宜以推土机完成挖土工序，装载机和挖掘机完成装土工序(当

土质不坚时，亦可不用推土机，而直接用装土设备装土)，以



的长短而定，其余各工序可按 和(2)的规定办理。 

就地弃土或距离弃土可用推土机或铲运机完成。 

C、填料与取土：建议设立集中取土场，并在施工材料选

择上，常水位以下路堤应选用矿渣、块石、砾石等水稳性良好

的材料，其粒径不宜大于 30cm。 

 

D、根据水流对路基破坏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必须进行防

护和加固。 

 

1）路基施工排水 

 

A、路基施工排水应符合以下规定： 

 

⑴有效地排除施工期间由于降水或附近地带流入路基的地

面水及施工用水。 

 

⑵疏导、堵截、隔离对路基有害的地下水。 

 



已建和新建的永久性排水设施。所有施工临时排水管、排水沟

和盲沟的水流，均应引至管道或沟渠中。 

 

在郊区道路施工中，应结合当地地形采取排、截、堵等措

施，将水排至河沟或低洼地带。所有施工排水出路，应与有关

部门协商解决。 

 

3）排除地面水 

 

A、路基分层挖、填时应根据土的透水性能将表面筑成

2～4%的横坡度，并注意纵向排水，经常平整现场，清理散落

的土，以利地面排水。 

 

B、应先修筑路基范围内的排水结构物，无条件时可与路

基同步施工，利用其进行排水，并使其随施工进程逐步成型。 

 

C、路基施工中，如果地面水排除困难而又无永久性管渠

可利用时，应设置临时排水设施。临时排水设施可采取移动式

或固定式管道、边沟、截水沟、排水沟、跌水、急流槽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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